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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1979（民國 68）年聯合國大會

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以下簡稱 ），並在 1981（民

國 70）年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

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

權利，為明定  具國內法效力，自

2012（民國 101）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另

為擘劃我國未來性別平等政策的方向，行

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自 99 年邀集學

者專家暨民間婦女團體，著手「性別平等

政策綱領」草案之撰擬工作，100 年 12 月

19 日函頒「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規劃我

國性別平等施政藍圖。臺灣早年囿於法不

入家門和父權主義的觀念，社會大眾對於

性別暴力普遍性存在迷思，婦女受暴議題

亦不受重視，八零年代之後因社會矚目重

大家暴案件，經由婦女團體率先發起倡議

行動，政府部門隨即投入資源，於 87 年

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成為亞洲第一個實

行家暴法的國家，重新定位家庭暴力防治

為公眾議題。

依據衛生福利部（2018） 家庭暴

力事件通報被害及相對人概況的統計資

料，2005 至 2017 年家庭暴力被害人數由

58614人成長至 95401人；倘依性別分析，

2005 至 2017 年女性被害人數由 47216 人

增加至 66091 人；2017 年女性被害人數

更為男性的 236 倍，並占整體被害人數比

率為 6927，顯現女性被害人常淪為家

庭暴力或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也凸顯

家暴事件是長久以來性別不平等的環境結

構下所形成。

實務經驗中，受暴婦女於脫離暴力時

（包含離家、離婚等），帶著子女離家、

繼續負擔母職的角色是相當普遍的情況。

除了暴力的內在心理創傷，他們在貧窮、

經濟不安全、缺乏托育資源、缺少就業機

會的外在社會條件之下，辛苦地肩負起他

們認為自己必須負擔的子女照顧責任，即

支持受暴婦女生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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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獲得了政策所提供的經濟補助或者福利

服務，也可能是短期或者不足夠的。政策

應保障婦女人身安全、鼓勵受暴婦女脫離

暴力關係，提供法律和福利方案的支持，

協助他們重新自立生活，同時破除對於婚

姻暴力和母職的迷思，尊重受暴婦女的自

主選擇，使受暴婦女能夠在足夠的資源之

下選擇母職，或者在沒有道德框架之下離

開母職，皆能獲得尊重和支持以重建生活；

而在協助的過程當中，不論受暴婦女是否

選擇繼續負擔母職角色，都應該同理受暴

婦女的身心創傷，並且提供具體的方案協

助之。（李仰欽，2005）

貳、文獻檢閱

一、受暴婦女處遇理論

（一）增權權能觀點

受暴婦女長期在受暴情境下常有低

自尊、低自我價值與認同，面對婚姻暴力

環境壓迫的對待，亦常以宿命論、習得

無助感、被動接受以致經濟和情感無法

獨立等消極方式因應，持續選擇生活在

暴力環境 （陳惠英、鄭媛玲，2012）。

林美和（2006）認為增強權能是強調透

過學習的轉換過程，使女性體認並了解

自身在生活中的次要位置，而成為婦女

學習歷程中的重要議題（引自潘雅惠，

2007）。人們獲取能力、權力的過程中，

從個人的認知改變、擁有自主力，到願

意採取行動去改善自身的生活與條件，

如何為婚暴婦女增權展能，將是婚姻暴

力處遇最重要的工作重點。

（二）生態系統觀點

受暴婦女因長期內化負面自我價值的

認同，使得不輕易求助，若身處周遭環境

系統的支持不足，便難以離開相對人所施

予的壓力與恐懼 （潘淑滿，2003）。宋麗

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2012）以

生態系統評估受暴婦女所面對的多重問題

及所經歷的事件歷程，發現其不僅是個人

系統的失衡，還包含外部系統連結的支持

薄弱（引自莊秀雯、黃筱珊、南玉芬、龍

紀萱，2016）。倘若婚暴婦女權能獲得自

主後，應能適切的表達自己的看法，表現

自己的能力，並能尋求相關的協助或社會

資源來解決問題。決定婚暴婦女能否脫離

受暴關係或終止暴力，除了本身的因素之

外，端視其是否能夠獲得外界的協助而定

（湯琇雅，1993）。因此，受暴婦女在生

活重建所須的協助並非單一面向，更需要

整合相關資源的介入，方能使個案有能力

應變環境的轉換進而再出發，脫離受暴情

境。

二、受暴婦女需求分析
當婦女因為遭受家庭暴力而不得不離

開家時，第一個面對的難題就是：「今晚

要在哪裡落腳？」誠然，維護受暴婦女危

機期的人身安全，是庇護所的首要任務，

而庇護所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促進

受暴婦女自我保護與脫離暴力環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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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珉蓉，2017）。潘淑滿（2003）更

指出受暴婦女處於遭受相對人的壓力與恐

懼的陰影下，經濟成為婦女難以離開暴力

環境的重要原因；陳若璋（1992）提到難

以割捨年紀小的孩子、與相對人的情感糾

葛、法律上的困境等。盧詠麗、許靖健、

張巧儒（2014）研究指出，對於已離開

暴力關係且進入自立生活的受暴婦女，居

住、就業、經濟與子女照顧則為影響其

穩定自立生活的四大關鍵因素。張高賓

（2005）研究中顯示婦女停留於受暴環境

之中的因素，包括缺乏工作與居住處所、

正式以及非正式社會支持薄弱、對自我認

同感與價值感低。

杜瑛秋、李心祺（2017）分析受暴

婦女的就業困境指出，受暴婦女較多能找

到服務、餐飲業的工作，但這類型工作時

間包括假日及晚上，即使是擔任工廠作業

員，假日與平日晚上也需要常加班。在就

業選擇性少的限制下，還需面臨到子女托

育問題。現有托育制度顯然無法因應夜間

或假日加班的托育需求，更遑論寒暑假期

間無處托育窘境。相關職業訓練雖有學費

減免與生活費用補助，但卻沒有子女托育

安排或補貼。受暴婦女雖有很高的就業意

願，但因親屬照顧問題、身心創傷、離開

職場太久、學歷太低等等阻礙，導致降低

就業意願與機會，對於需要帶孩子在外獨

立生活的受暴婦女，除非有親友支持或本

身經濟狀況穩定問題，否則無法支撐其生

活（林桂碧、杜瑛秋，2010）。因此，當

受暴婦女因為就業時間、機會和托育資源

受限，政府應更重視受暴婦女脫離暴力環

境後，尋求自立生活之能力培養與需求協

助，以發展受暴婦女更為適切的自立生活

服務模式，協助其主體性發展。

參、新北市實務經驗

今年適逢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 20 週

年，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於 107 年 6 月 22

日新北市政府辦理新北市社工實務工作研

討會，當次會議透過受暴婦女生活重建議

題，整理新北受暴婦女在地服務經驗。

一、成人保護工作現況
被害人在受暴後就像突然被丟進這個

叢林中一樣，茫然、不知所措、痛苦、難

過、生氣，同時還得面對不知會從哪個方

向突然出現前來的威脅。如果換是你們，

會覺得害怕嗎？或許被害人身上還有些糧

食，可能有些人還有手電筒、或許在叢林

的路上有人伸手拉了一把，甚至幫忙出手

打擊這些危險，但是被害人面對這樣的漫

漫叢林，真的從此就不再受到威脅了嗎？

就能自在的找尋到出入了嗎  讓我們先從

現行的服務狀況來說起在目前的大環境

中，案件的樣態越來越多元，再加上責任

通報的規範，案件量擴增，同時服務透過

 表分數以及肢體暴力的危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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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介入處理，輔以系統及表單工作控管，

大量的婦保工作集中在前端危機處遇，但

是危機解除真的等於暴力終止了嗎？

通常暴力系統的介入都處於閃電（如

圖 1）的危機事件中，也就是社工人員介

入的時機，隨著網絡的合作、法律的約束

等，危機會下降，相對人與被害人的生活

會漸漸地回到日常生活的藍線上，但這真

的就代表王子跟公主就可以過著幸福快樂

的生活了嗎？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很多的不

平等、壓力、情境、瑣事等互動問題，導

致關係生變、大小衝突在所難免，然後再

度引發暴力危機，這也是我們所熟知的暴

力循環的一種模式，但是當暴力暫停危機

下降後，在暴力中的這個“人”是否有被

關注到？如圖的曲線，這些關係衝突倒底

發生了什麼事？實需進入到他們日常生活

的脈絡裡去理解，對被害人來說暴力最終

的選擇不單單只有離婚與否這麼單純，也

因為所有被害人的生活不單單只有面對暴

力而已，被害人除了暴力之外還要面對如

何生存下去的挑戰，對被害人來說這其實

是場生存的戰爭。

暴力發生的原因有很多類型，如果只

圖１ 危機 ˙ 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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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純聚焦處理表層的危機議題，而沒有

關注到暴力中的”人”去了解、去陪伴，

被害人會不斷地在暴力循環中徘徊，就像

這張冰山圖（如圖 2）一樣，浮在表面上

的暴力事件，是最容易被看見的，但是在

暴力事件背後的權控、界線或情境因素等

議題，如果我們再往冰山下探究，在這樣

的權控界線議題背後是否更隱含著人際界

線的議題、不良的互動模式，或者是依附

關係的糾結在影響著被害人與他人的人際

互動，或者冰山最底層，影響更深遠的是

社會上對於兩性的不平等、深植的父權觀

念，讓被害人不斷地受限者。我們期待協

助被害人不單單只是危機解除而已，我們

更希望協助被害人理解什麼是暴力，也能

看見和瞭解自己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

界線是如何一點一滴被侵犯，甚至在無意

圖２  暴力冰山

識的情況下，拷貝了此種互動型態進而蔓

延到自身以外的人際網絡關係或者是下一

代，導致自身不斷在關係中感到不舒服或

受挫，但是唯有當被害人能夠開始覺察在

關係中的不舒服、受挫時，關注的焦點才

會回到自身，才是往重建之路的開始。

二、暴力中的「人」
在這場生存戰中，身為社工的我們除

了討論人身安全、聲請保護令、處理婚姻

關係，是否能夠看見在暴力中的「人」還

可能會面臨到多少挑戰跟困難，例如人與

人之間關係連結的需求、關係的逝去、親

子議題衝擊、依附關係需求或者對於關係

期待的落差等等，當最基本的底層需求沒

有辦法被滿足，更別說更上層社會需求、

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實現需求，被害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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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  暴力中的人

無暇可以面對。在都市叢林中的重建之路

真的不容易，被害人需要有一個地方能夠

歇腳，好好安頓自己，體會自己的感受，

了解自己的需求，為自己做出最妥善的決

定。我們之所以關照暴力中的「人」，因

為他的生命中不僅存在暴力而已，我們從

這個人開始了解他的生命故事，關係的脈

絡、性別結構議題，因為「人」才是生活

重建最重要的環節。同時社會工作最價值

的地方在於人與人之間的工作，我們都帶

著自身的經驗及價值觀在工作，同樣的也

會受到環境結構的壓迫，陪伴婦女一起探

索重建的漫漫長路。

肆、新北市婦女增能三合一計
畫內容

為積極協助受暴婦女及其未成年子

女脫離暴力情境，關切受暴婦女復原歷

程及生活重建的需求，本中心規劃相關服

務措施和挹注民間資源，發展「婦女增能

三合一計畫」（以下簡稱三合一計畫），

提供受暴婦女在就業、子女就學就托及居

住三項困境所需資源。由政府單位整合公

私部門，盤點現有資源，結合租屋補助、

中途之家、自立房舍、及托育費用補助、

職業媒合等，並新增押金補助、臨托補

助及安親補助等，回應受暴婦女多重困

境、增強自立能力、提供多元選擇，讓

資源「一次到位」，計畫內容詳述如下  

一、就業服務方案 

（一）結合民間團體開辦就業服務，提供準

備性職場就業培力

針對預備就業但因受暴致身心受創而

影響其就業之受暴婦女，提供一個準職場

的工作環境，讓受暴婦女可安心於安全的



江婉綾 ‧張瑞茵 ‧薛曲庭
支持受暴婦女生活重建 -以新北市婦女增能三合一計畫為例

社區發展季刊  164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160

工作場所及氛圍中，並藉由職場見習、職

場體驗安排使婦女能提早適應生理及心理

準備，解決內外在就業阻礙、增進職場人

際互動及提升就業信心，在確定自己就業

意願與需求後方能預備進入一般就業職場

就業。

（二）提供不同階段的就業服務及相關就業

資源

結合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提供有

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之家庭暴力被害人，

由就服員依個案身心狀況擬定處遇計畫，

包含就業前的身心輔導與準備、就業輔導

與媒合、就業後的職場關懷，並提供相關

就業諮詢、推介就業、提供支持性就業服

務、短期就業安置、就業促進工具（求職

交通補助金、職場學習再適應、缺工獎勵、

臨時工作津貼、僱用獎助措施）、就業促

進研習課程、團體輔導活動、職業訓練及

職訓生活津貼等資源協助。

二、未成年子女就學就托服務方案

（一）由社會局提供平價托嬰服務

1. 公托部分：

家暴被害人如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規範者，提供本市公共托育中心托育

名額 10 優先收托。

2. 公共托育合作聯盟：

針對設籍於新北市 02 歲之幼兒且父

母一方設籍於新北市，幼兒送托之私立托

嬰中心或居家托育人員須加入本市合作聯

盟，其送托家長除原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

費用補助外，送托合作聯盟托嬰中心者增

額補助每月 3000 元，送托合作聯盟居家

托育人員者增額補助每月 2000 元，皆至

滿 2 歲前 1 日止。

3. 托育補助：

針對父母雙方或單親一方就業而 02

歲幼兒送托至領有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

書之托育人員、親屬保母或合法立案公私

立托嬰中心之托育人員照顧者，每月補助

新臺幣 2000 元至 3000 元之托育費用補

助，同時並辦理「新北市單親家庭、弱勢

家庭及三位子女以上家庭托育費用補助實

施計畫」針對單親家庭、中低收入戶家庭、

三位子女以上家庭以及弱勢家庭之未滿 2

歲幼兒，送請領有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

書且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之托育人員、

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之親屬保母或公私

立托嬰中心托育人員照顧者，提高托育補

助金額新臺幣 2000 元至 3000 元。

4. 臨托補助：

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使兒童獲得妥善

照顧，本中心針對未滿 3 歲就托於公私立

托嬰中心及 12 歲以下被送請領有居家式

托育服務登記證書之托育人員照顧者，補

助托育費用每日上限 1600 元，每次最高

補助 5 天。

（二）就學階段之學雜費及幼兒園費用

本中心提供有經濟困難之受暴家庭子

女公私立國小至大學學雜費補助；幼兒園

為每人每學期學雜費及月費平均每月最高

補助一萬元，每案補助半年。

（三）未成年子女課後安親協助

為解決受暴家庭子女放學後的照顧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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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含 6 歲以下幼兒園或托嬰中心延托費

用及 712 歲課後安親費用），俾利婦女

能在職場安心工作。每人每月補助安親費

6000 元、每案補助半年。

（四）新北市立圖書館課後陪讀服務

1 利用圖書館遍布全市的據點，以

及夜間服務的特性，加強弱勢學童學校課

業、家庭照顧功能，同時提供社會福利，

減輕弱勢家庭家長的負擔。

2 弱勢學童「幸福餐券」公益合作，

使家長無後顧之憂，不需擔心孩子的晚餐

問題。

三、居住服務方案

（一）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租屋津貼

1 依內政部「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

及租金補貼辦法」，本府城鄉局針對符合

該規定補助條件之家庭暴力被害人可提供

租金補貼每月每戶最高 4000 元，補貼期

限 1 年。

2 依「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被害人補助要點」規定，本中心針對設籍

本市遭受家庭暴力之被害人，經社工員評

估確有生活困難需救助之家暴被害人，可

予以補助獨立生活津貼或房屋租金，每人

每月最高各補助 5000 元，以補助 3 個月

為原則，如有必要者經社工員評估延長 3

個月。

3 依「身心障礙者房屋租金及購屋貸

款利息補貼辦法」，本府社會局針對設籍

本市之身心障礙者可申請房屋租金補貼，

按月每坪最高新臺幣 330 元，並以租金總

額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二）自立生活急難救助金

現行無論是公部門或私部門補助均以

租金補助為主，惟受暴婦女離家獨立生活

初期較缺乏固定經濟來源，故不易措籌租

屋初期的押金。本中心針對離家自行租屋

婦女提供自立生活急難救助、最高補助二

個月、每月 5000 元。

（三）單親家庭飛駝家園

針對部分受暴婦女選擇離婚並獨自

照顧子女者，由社會局協助面臨生活、心

理危機之本市女性單親家庭，規劃提供飛

駝家園予新北市女性單親家庭及其子女住

用。經社工評估轉介，以 1 年為原則，續

約以 1 次為限，住用期間前後合計最長以

2 年為限。

（四）庇護後中途之家服務

運用本市公益回饋空間住宅計 3 戶，

針對離開庇護家園但對於自行在外租屋生

活尚需緩衝時間以利適應之受暴婦女，提

供半年以上的居住協助、由婦女自行負擔

房舍管理費及水電費，經社工評估可再延

長並以二年為限。

伍、計畫執行

一、三合一推動策略

（一）凝聚共識

105 年 3 月由本中心召開跨公私部門

共識會議，確認服務目標與理念，連結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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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資源，排除執行困境，順暢服務輸送

管道。

（二）計畫宣導

邀各執行單位針對社工人員召開說

明會，讓相關計畫參與人員理解受暴婦女

多重弱勢處境及自立歷程相關需求，籍由

個案服務過程透過同理、討論、陪伴，讓

受暴婦女在混亂、脆弱的情境下暫獲外在

的穩定，進而逐步邁向內在復原的歷程；

並持續透過各類會議定期宣導計畫執行成

果，藉由執行成果分享，回饋第一線社工

人員，深化服務的意義與價值。

（三）滾動式修正計畫

透過第一線接觸婦女的執行經驗，持

續修正計畫以貼近婦女需求，例如提高安

親費用補助至 6000 元、修正押金為事前

補助後補租賃契約、增加受暴家庭的臨托

補助費用等。

二、積極協助更多受暴婦女獲充足資源

自 105 年 4 月 至 107 年 7 月 止， 共

服務 263 人、提供 348 人次使用資源、

1192 人次諮詢服務，受益人次呈現逐年

增加趨勢，顯見資源能貼近符合婦女需

求。其中使用就業服務方案共 71 人次（占

20）、未成年子女就學就托服務方案 48

人次（占 14）、居住服務方案共 229 人

次（占 66）；同時使用三項服務方案共

2 人、同時使用居住服務方案及就業服務

方案共 15 人、同時使用居住服務方案及

未成年子女就學就托服務方案共 10 人、

同時使用就業服務方案及未成年子女就學

就托服務方案共 2 人；同時使用單項服務

方案內不同資源共 63 人，其中以同時使

用居住服務方案中的自立生活急難救助金

及房屋租金為最多，共 42 人。

三合一計畫以居住服務方案使用程度

最高，顯見居住議題對婦女自立及離開受

暴情境之重要性。就業服務方案因新北就

業機會充沛，部分婦女已自行就業或已有

工作；未成年子女就學就托服務方案使用

較少，可能與婦女是否擁有子女或帶著子

女離家、或未成年子女年齡及發展階段所

需資源有關、或者婦女已獲得非正式資源

協助、或現有政府補助已可緩解婦女負荷

及壓力等。總體而言，當婦女有其既有資

表 1 105 年 4 月至 107 年 7 月使用情形統計

類別

105年 412月 106年 112月 107年 17月
使用資源
人次

提供諮詢
人次

使用資源
人次

提供諮詢
人次

使用資源
人次

提供諮詢
人次

就業服務方案 14 28 45 199 12 91

就學就托

服務方案
13 67 15 102 20 38

居住服務方案 52 152 100 310 77 206

總計 79 247 160 611 109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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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考量，本計畫亦可依其需求彈性運用

資源。

三、協助受暴婦女免於受暴循環

（一）個案圖像

自 105 年 4 月至 107 年 7 月止，共服

務 263 人、提供 348 人次使用資源，相關

統計如下

1. 年齡分佈

經社工評估轉介使用三合一計畫年

齡分佈，以 3544 歲最多共 111 人（占

4221）、 其 次 為 2534 歲 共 54 人

（ 占 2053）、4554 歲 共 51 人（ 占

1939）、24歲以下共 20人（占 760）、

5564 歲共 20 人（占 760）、65 歲以上

共 7 人（占 266）；其中 65 歲以上使

用三合一計畫明顯低於成人家暴通報比例

87。

2. 性別比例

三合一計畫係以扶助受暴議題生活重

建為主軸，受暴議題雖有男女比例落差，

惟受暴不分男女、困境亦同，故資源亦開

放男性使用，男性共 8 人（占 3）、女

性共 255 人（占 97），惟男性使用資源

情形明顯低於成人家暴通報比例 20。

3. 通報情形

（1）使用三合一計畫個案通報家

暴案件併兒少保護案件共 103 件（占

3916），高於一般通報比例，服務一名

婦女、同時協助了未成年子女，等同於扶

助一個家庭。

（2）受理通報案件中（不含個案以

外其他家庭成員通報次數），單一案件最

高通報次數為 18 次，通報 5 次以上共 71

案（占 27），通報 3 次以上共 130 案（占

4943），僅受理 1 次通報共 84 案（占

3193）。

（3）高危案件共 83 案（占 3156），

遠高於一般家暴案件之高危機案件比例 1成。

（4）使用服務方案後再進案共 30 案

（占 1141）；相較新北市 106 年至 107

年家暴案件再通報 23，明顯低於一般案

件再通報。

4. 圖像故事

我們看到部分婦女經歷了不同婚姻、

每段婚姻反覆發生受暴困境，家暴通報達

10 次以上、歷程亦達 10 年以上，透過三

合一居住資源離家，因而停止暴力循環；

其中亦不乏幼年為兒少保或性侵害被害

人，長大後持續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

或者婦女同時遭受親密關係暴力及婆家成

員之暴力；或者婦女受暴離家後，轉而被

通報為兒少保或家暴案件相對人；再者有

近乎一半以上家庭，家暴被害人或相對人

亦為兒少保相對人。從上述圖像不難看到

暴力循環的本質，也看到家庭關係衝突情

形下，婦女、兒少在家庭結構下的弱勢處

境，尤其兒少均難獲得良好的照顧環境，

更加導致暴力等相關議題的代間傳遞。可

貴的是，透過社工及資源介入協助，堅定

了婦女離開受暴情境的勇氣，一步一步走

向自立的路，重回對生活及安全的掌控

感，其中 18 名婦女及 1 名男性遭受 10 次

以上的通報案件，有 13 名婦女已終止暴

力；其中 24 名婦女及 3 名男性受暴歷程

達 10 年以上，有 20 名已終止暴力（含 3

名受暴男性）。



江婉綾 ‧張瑞茵 ‧薛曲庭
支持受暴婦女生活重建 -以新北市婦女增能三合一計畫為例

社區發展季刊  164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164

（二）三合一計畫實務觀察

隨人口結構老化，65 歲以上老人親

密關係暴力案件呈現增加趨勢，男性受暴

比例亦較十年前增加 3 倍以上，但 65 歲

老人及男性使用本計畫資源低於通報數，

依實務經驗，老人對於生活變動接受度較

低，涉老人保護議題另有長期照顧等資源

介入；男性在性別中社經地位較穩固，又

在父權文化影響下不易求助等影響，故這

二類服務對象之服務模式及資源使用與受

暴婦女需求不盡相同，如何針對不同對象

需求規畫不同資源，將係本中心需持續深

化研議的。

依據實務研究，婚暴工作是兒少保工

作的預防，婚暴婦女在多重壓力下恐反而

成為施虐者…，惟有停止暴力，復原之路

才能真正開始；然本計畫發現婦女脫離暴

力循環，實需經歷一些準備跟內在歷程，

可能需歷經數次受暴，內在覺察增加；或

心疼子女引發改變動機，才有機會透過三

合一計畫往下個階段走。從通報情形來

看，使用三合一計畫高危機案件高於一般

家暴案件比例、婚暴併兒少保案件也高於

一般家暴案件比例，顯見這些婦女弱勢及

危險處境，從三合一計畫的實務統計可看

見婦女降低了再通報情形，並有 6 成以上

婦女因為使用資源而脫離受暴情境離家自

立生活。目前本計畫經費屆年底將用磬，

預計長期爭取民間資源協助，持續支持受

暴婦女生活重建。

因應婦女受暴復原期程較長、及高

度長期居住需求，本中心亦積極規劃受暴

婦女居住資源，期透過不同庇護型態與規

劃，讓不同需求、不同階段歷程婦女使用

多元的居住服務。除目前庇護家園、合作

旅館及中途之家外，今（107）年 3 月運

用社會住宅增辦中長期庇護家園，成為本

市第三所庇護家園；另因應中途之家為一

至二年的長期資源，有不易流動性質，持

續規劃擴增中途之家已為本中心中長期目

標。換言之，倘受暴婦女因人身安全議題

進入庇護服務，從庇護到中途之家最長共

可居住 3 年，透過拉長工作期程與受暴婦

女工作，除關注安全議題，亦將貼近婦女

生活、生命經驗與需求的深化服務，好讓

婦女能更勇健的走過家暴的幽谷。

陸、結語

面臨日趨多元的社會樣態，受暴婦女

於生活重建過程，經歷和面對的問題多元

且複雜，如何以案主為主體，提供多元且

適切的服務，為當前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

所共同關注的議題。推展性別暴力與保護

服務工作，需運用個案管理的工作方法，

有效掌握資源使得服務過程更有系統、有

效率，整合其服務以符合個案的需求。新

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制定的婦

女增能三合一計畫將致力整合政府部門與

民間單位之專業與資源，增加連結與動員

現有資源網絡的能力，促進個人及家庭生

活品質的提升，在提升個人及人際互動的

權能之後，更能著眼於社會整體環境脈絡

的改變，協助受暴婦女在獨立生活所需的

實質與心理支持。透過系統的增權，降低

受暴婦女的無助感，提升內在能量，如自

我保護能力、暴力因應技巧、人際互動技

巧、法律或訴訟相關知識等即會增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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